中山大学境外科研合作项目申报承诺书

本人拟邀请       （国家/地区）      （合作单位名称）      （合作者姓名、职称）来华开展学术交流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类别）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，周期）。项目主要涉及的交流内容为                。
本人及所在单位承诺：
1.本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，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。本人了解境外合作方，双方坚持以相互尊重、合作共赢为基础开展交流合作。
2. 本项目为纯学术研究，项目开展过程中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、宣传发布有纪律，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和外事纪律，出现问题将及时报告所在单位党组织和相关管理部门。
3. 本项目将遵守国家、地方和学校对生物安全、信息安全、伦理、人类遗传资源、生物技术、干细胞等的管理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。

4. 本单位已对项目研究内容、研究合作方背景等进行了审核，并将按学校及国家的相关管理要求、政策法规为项目执行提供条件保障，承担监管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名/日期）：

所在单位（盖章）：
所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（签名/日期）：
*本表如跨页，请双面打印

